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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2003年 3月 3日至 14日 

议程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题为“2000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审查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将性别

观点纳入主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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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订正决议草案 

 

  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 
 
 

 妇女地位委员会， 

 回顾其 2001年 3月17日第 45/2号决议和 2002年 3月15日第 46/3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 7 月 26 日第 2001/41 号决议和 2002 年 7 月 24日第

2002/23号决议及大会 2001 年 12月 19日第 56/132号决议、2002年 12月 18日

第 57/182号决议和 2002年 12月 20日第 57/300号决议， 

 欢迎《联合国千年宣言》1 及其关于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的呼吁， 

__________________ 

 
*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条的规定。 

 
1
 见大会第 55/2号决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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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将题为“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所有政策和方案

的主流”的分项目纳入其议程， 

 又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在 2005年之前将一项协调部分专门用于审查和评

估全系统执行其关于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第 1997/2 号商

定结论
2
 的情况， 

 重申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是促进两性平等的全球公认战略， 

 还重申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是执行《北京行动纲要》3
 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

议成果
4
 的关键战略， 

 认识到促进妇女的机会、潜力和活动需要同时关注两个方面：旨在满足妇女在

能力建设、组织发展和赋予妇女权力方面基本需求以及特别需求的方案；以及将两性

平等问题纳入所有方案制定和实施活动， 

 强调委员会在促进性别主流化方面的推动作用，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落实并执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的报告；
5
 

 2.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陈述的联合国系统各实体进行的活动，包括： 

 (a) 拟订和执行两性平等政策和战略； 

 (b) 努力促进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 

 (c) 建立或加强体制机制，如妇女事务单位/两性平等问题协调中心、网络和工

作队，以促进并加强各部门领域的能力； 

 (d) 增强工作人员将性别观点纳入政策和方案主流的技能和能力； 

 (e) 建立适当的监测、评价或其他进展情况报告机制，评价两性平等政策和战

略的影响； 

 (f) 执行旨在国家及国际两级增强对性别问题认识的方案和其他活动； 

 (g) 在联合国系统内，特别是在区域及全球两级促进机构间活动，作为协调、

交流信息和联合活动的手段；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年，补编第 3号》（A/52/3）第四章第 4段。 

 
3
 见《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 E.96.IV.13）。 

 
4
 大会 S-23/2号和 S-23/3号决议。 

 
5
 E/CN.6/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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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呼吁尚未采取行动的联合国系统各实体考虑执行这些措施和其它创新措

施，努力实现性别主流化的各项目标； 

 4． 邀请联合国系统所有实体在寻求关于两性平等和性别主流化目标的政府和

政府间承诺过程中，查明政策框架和战略中的余留差距，评价这些框架和战略的作用，

以便能够更好地拟订目标更明确的未来方案、能力建设和体制措施，实现各项预期成

果； 

 5． 请秘书长为此在提交给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关于落实并执行第四次妇

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

会特别会议，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

的报告中纳入以下内容： 

 (a) 评价在促进两性平等政策和战略框架及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各实体

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框架中的余留差距，以及有关处理这些差距的提议； 

 (b) 评价现有体制机制的作用和效力，以期在交付有关两性平等预期成果方面

进一步利用这些机制； 

 (c) 概述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现有的关于促进性别主流化的监测机制； 

 (d) 评价旨在促进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重视性别观点的各项政策和战略

的影响； 

 (e) 评价所有政策和方案领域在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和按性别划分的信息中最重

要的差距。 

 6．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考虑决定将 2004年协调部分专门用于审查和评估关于

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主流的第 1997/2号商定结论
2
 在全系统

范围内的执行情况。 


